
国家信访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务督查抓好工作落实的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抓好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信访局各

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根据全国政府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

会议精神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督促检查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42 号），结合我局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党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和重要会议部署要

求，中央领导同志关于信访工作的批示指示和交办事项，全

局年度和阶段性重点工作，局党组会、局长办公会议定事项，

局领导批示指示和交办工作等，均为全局政务督查和抓落实

的工作内容。

第三条 全局政务督查和抓落实工作在局党组领导下

进行，党组成员对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落实负领导责任。办公

室负责全局工作落实的督查督办和统筹协调。

第四条 各司室是工作落实的主体，要对所承担的重点

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列出需要完成的具体事项，明确责任人

和完成时限，逐项落实到位并做好自查自督工作。

第五条 做好工作落实情况的汇总和报告。

（一）党中央、国务院的相关重要会议和文件，由主办

司室负责汇总并按时限要求上报学习贯彻情况；如有必要，

3 个月内报送实施效果、典型做法、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



相关情况抄送办公室掌握。

（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件和交办事项，主办司室及时

向办公室提供办理情况，由办公室按月汇总，按季度向领导

同志处报告。

（三）全局年度和阶段性重点工作，局党组会、局长办

公会议定事项，主办司室按月将进展情况送办公室汇总。

（四）局领导批示件和交办事项由办公室统一登记，根

据工作要求商主办司室确定办结时限，由主办司室按时限要

求报告局领导，并抄送办公室掌握。

（五）各司室在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或特殊情况，要

及时报告分管局领导，并抄送办公室掌握。对到期未完成的

事项要作出说明，提出改进措施。

第六条 办公室对重点工作任务实行台账化管理，通过

口头提醒、书面督办、协调会商等形式加强督促检查，并通

过《重点工作督查情况反映》按月通报进展情况。对工作推

进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办公室配合主办司室协调解决。

第七条 局长办公会按月听取各司室上月重点工作完

成情况和本月工作打算，全面了解工作进度，研究解决存在

的问题。

第八条 局机关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落实情况推进会，

由分管办公室的局领导对涉及全局的重点工作进行综合调

度。分管业务工作的局领导，对涉及多个司室的重点工作，

要及时做好跨司室的指导协调。

第九条 对信访工作重要政策措施出台及实施的阶段



性成效，相关司室要及时提供素材，由办公室综合编辑并按

程序报批后以政务信息形式报送中办、国办。

第十条 将抓工作落实的效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年度考核及干部任用的重要参考，树立重在落实、务求

实效的鲜明导向。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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